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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底，被告人倪某荣与
郭某峰（另案处理）共谋向老年人高
价销售虚假抗癌保健品牟利，倪某荣
负责提供货源及讲师服务，郭某峰负
责提供场所及招募销售人员。

自2024年 11月中旬起，郭某峰
通过其招募的销售人员方某、项某
强、刘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先以免
费吃年夜饭、赠送小礼品为诱饵，采
用专车接送的方式将被害老年人接
至上海市某区某农家乐、某小镇饭
店，先后由李某、唐某（均另案处理）
担任讲师，采取虚假人设、虚假案例
分析、虚高砍价、经销商烘托气氛等
方式，编造产品具有防癌抗癌、治疗
各种慢性疾病功效，诱骗老年人以高
于成本价数十倍的价格购买“二氢槲
皮素”产品。至案发时，倪某荣共计
涉及销售“二氢槲皮素”产品金额达
62万余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被告人倪某荣与他人结伙，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
老年人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诈骗罪。倪某荣在共同犯罪
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鉴于倪某荣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认
罚，积极退赃退赔，依法可对其从轻
处罚。

据此，法院于2025年6月17日以诈骗罪
判处倪某荣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剥夺政治
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宣判
后，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据《法治时报》

姜老太去世后，其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套房产成为亲人间矛盾的焦点。
外甥万骁手持姜老太生前亲笔所立遗嘱，主张继承全部遗产；侄子姜洋则以“养

子”身份自居，坚称遗嘱无效，自己才是合法继承人。
日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姜老太遗嘱真实有效，房屋

由外甥万骁继承；同时指出姜洋虽名义上为“养子”，但长期以“侄子”身份与老人往
来，未尽扶养义务，系争房屋归实际履行赡养责任的外甥继承，同时对丧葬补助金、抚
恤金及遗产折价款作出相应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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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子早年夭折，老人去世后财产应归谁？

问：我的朋友老张因为子女常年争

家产寒了心，将市值数十万的房产过户

给朋友老王代持，仅留手写字条“房子

实际归我子女”。两年后老王突然离

世，其妻子电话注销联系不上。老张的

子女应该怎么追回房产呢？

葫芦岛市读者 刘文

答：老张的子女要追回房产，须先
证明老张委托老王代持该房产，该房产
的实际所有权人是老张，并非老王。

建议老张的子女尽快收集购房合
同、购房出资凭证、物业费交纳记录，邻
居、居委会、物业等证人证言，以及老张
和老王关于代持的聊天记录、录音录像
等证据，向法院起诉，将老王的妻子、子
女、父母（如在世）等法定继承人列为共
同被告，要求确认房产实际归属于老
张。此外，为防止其擅自处分该房产，
建议在起诉同时，对该房产申请财产保
全。

本栏目读者问题由“辽宁老年报法
律维权服务团”解答

法庭上，原告万骁诉称，姜
老太与梁老伯婚后育有一子，却
在1969年不幸夭折，此后两人未
再生育。梁老伯于2009年去世，
姜老太也在2024年 10月离世，
两位老人的父母均已先于他们
去世。被告姜洋是姜老太大哥
的儿子，即老人的侄子。上世纪
60年代，姜洋将户口迁至姜老太
家，登记为养子，但实际上并未
与两位老人建立起真正的养父
母子女关系。

“这么多年，姜洋从来没尽

过赡养义务！”万骁举证称，梁老
伯2000年前曾中风，此后长期在
舟山的养老院生活，姜老太也一
同居住。其间梁老伯的日常照
料、病情护理主要由自己和其他
表兄妹负责，姜洋从未前往探
望。2009年梁老伯去世，葬礼由
表兄操办，姜洋未出席，仅由其
父亲代送了花圈，花圈上仍标注

“侄子”身份。姜老太晚年在上
海的养老院生活，衣食住行、医
疗费用均由万骁承担，养老院院
长和护工都能做证，而姜洋仅被

护工碰见过一次。
万骁向法庭提交了姜老太

的两份自书遗嘱，遗嘱明确写
明：“本市浦东新区房屋一套
……包括余下全部存款及现金
全由外甥万骁继承”“待我百年
后，我将所有财产及现金，全部
由外甥万骁继承”。此外，万骁
还提出，姜老太的丧葬费、抚恤
金也应归自己所有，因为姜老太
的葬礼费用由其全额支付，且自
己长期照料老人，与老人关系最
为亲密。

法院审理后认为，继承开始
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
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关于梁
老伯的遗产份额，因其生前未留
有遗嘱，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姜
老太在养老院与梁老伯共同生
活，尽到主要扶养义务，应当多
分；而姜洋长期以来系以侄子的
身份与梁老伯、姜老太往来，并
未尽到一名养子应尽的扶养义
务，故在分割梁老伯遗产时应当
少分。

关于姜老太的遗产份额，其
生前立有自书遗嘱，姜洋虽抗辩
姜老太无民事行为能力，但未能
提供有效证据，而养老院相关人
员的证言足以证明姜老太立遗
嘱时神志清醒，具备相应民事行

为能力，故认定该自书遗嘱真实
合法有效，姜老太的遗产应按遗
嘱由万骁继承。考虑到原、被告
均愿以251万元价格竞购房屋产
权，法院结合房屋产权份额分割
及遗嘱继承情况，酌定房屋归万
骁所有，万骁需支付姜洋遗产折
价款101984元。

对于丧葬补助金14912元和
抚 恤 金 67104 元（合 计 82016
元），法院指出，抚恤金、丧葬费
并非被继承人姜老太的遗产，抚
恤金是自然人死亡后按照有关
规定发放给死者近亲属的生活
补助费，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痛
苦的一种抚慰，应根据死者生前
近亲属与其关系的远近及共同
生活的亲密程度合理进行分

配。而丧葬费是帮助死者近亲
属料理死者后事的费用，应根据
死者丧葬事宜费用支出情况予
以分配。姜老太丧葬事宜产生
的费用已由原告万骁负担，故其
丧葬费由原告万骁取得较为适
宜。另根据姜老太生前的生活
情况以及其所立遗嘱内容，法院
酌定姜老太抚恤金67104元由原
告万骁分得62104元、被告姜洋
分得5000元。丧葬补助金应根
据实际支出分配，因姜老太葬礼
费用由万骁支付，本应归万骁所
有，但该款项已支付至姜洋账
户，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判决该
款项归姜洋所有，在遗产折价款
中予以抵扣平衡。（文中均系化

名） 据《上海法治报》

原告：遗嘱为凭，赡养有据，理应继承遗产

被告姜洋辩称，1974年2月，
姜老太和梁老伯正式领养自己
为养子，此后姜老太在职工登记
表中也一直将其登记为儿子，这
一收养关系合法有效，自己作为
唯一的子女，依法享有法定继承
权。

对于万骁提交的自书遗嘱，
姜洋提出质疑：“姜老太患有精

神疾病，不具备书写遗嘱的民事
行为能力，这份遗嘱是无效的！”
但姜洋未能向法庭提交充分证
据证明姜老太立遗嘱时存在影
响民事行为能力的疾病。

姜洋还向法庭出示了公证
书，该公证书载明姜老太和梁老
伯生前无遗嘱，遗产由养子姜洋
继承。凭借这份公证书，姜洋已

于2025年 2月将系争房屋变更
登记至自己名下。当被问及为
何未参加梁老伯的葬礼、为何很
少探望姜老太时，姜洋未能给出
合理说明，仅自认未参加梁老伯
葬礼，辩称自己因工作繁忙等原
因未能尽到更多照料义务，但坚
称自己与姜老太的养子关系合
法有效，应享有法定继承权。

被告：养子身份合法，遗嘱无效，应法定继承

法院：遗嘱有效，房产归外甥，养子少分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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